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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、
引
言

假
如
研
究
的
範
園
是
有
可
管
理
的
限
制
，
則
分
辨
社

會
福
利
計
護
與
其
他
種
的
國
內
社
會
政
策
是
需
要
的
。
尚

且
在
社
會
科
學
中
，
常
有
所
開
始
的
當
作
定
義
，
所
結
束

的
當
作
定
義
，
所
結
束
的
當
作
分
類
的
情
形
。
社
會
福
利

計
壺
的
分
類
基
於
其
制
度
的
或
聽
捕
的
偏
見
(
戶
口
的
丘
吉
泣

。
口
叩
門
。
吋
目
的
巨
口
已
σ
E
m
)模
糊
了
計
童
問
之
分
辨
與

強
化
了
分
析
概
念
間
之
分
肘
。
定
義
的
問
題
引
起
若
重
於

社
會
一
耐
利
政
策
的
紋
雜
性
。

本
文
不
能
按
供
把
政
策
當
作
政
治
過
程
，
規
割
、
及

行
政
等
各
方
一m
百
科
全
書
式
的
理
解
。
此
種
理
解
對
於
常

被
要
求
評
論
福
利
立
法
，
其
真
質
影
響
，
及
對
社
區
可
用

的
對
策
全
部
概
況
的
實
際
專
家
將
有
很
大
的
幫
助
。
然
而

，
放
們
能
提
供
對
於
將
加
強
理
解
政
策
如
何
發
展
及
改
變

如
何
發
生
的
能
力
之
選
定
概
念
的
介
紹
。

本
文
乃
有
關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其
基
本
重
點
，
在

於
解
說
，
為
何
政
府
做
他
們
所
做
的
，
及
為
何
他
們
無
法

做
其
他
的
事
情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找
出
個
人
問
題
與
公
共
反

應
的
連
結
部
分
，
或
為
何
缺
少
的
原
因
。
本
文
也
說
明
有

關
在
公
共
福
利
計
壺
的
界
定
、
連
結
、
選
擇
，
及
執
行
中

專
業
人
員
的
角
色
。
本
文
界
定
這
四
項
功
能
的
前
三
項
功

能
所
運
用
的
某
些
一
分
析
的
技
術
。

去
研
究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有
許
多
的
理
由
，
其
範
圍
從

有
關
我
們
社
會
體
系
的
簡
單
好
奇
心
到
復
雜
徵
妙
的
科
學

研
究
。
例
如
，
在
研
究
的
科
學
模
型
中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
能
被
視
為
依
變
數
或
自
變
數
(
5
o
a
4名
呂
門

Z
E
V
W
R

F
O
Z
戶
口
已
名8
(
山
而
且•• 

〈
心
立
即
已
。
)
。
在
前
者
中
，
被

尋
間
的
問
題
是
，
到
底
產
生
了
什
麼
樣
的
特
殊
社
會
政
策

?
在
後
者
情
況
中
的
問
題
是
，
有
意
及
無
意
地
接
受
特
殊

的
社
會
福
利
計
置
之
影
響
有
何
?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也
可
為

政
策
倡
導
之
目
的
做
研
究
。
起
源
的
理
解
與
當
前
計
宜
的

結
果
，
對
於
尋
求
改
變
當
前
條
件
的
任
何
人
是
重
要
的
。

然
而
，
或
許
最
基
本
的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為
專
業
上
的
理
由

關
心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。
這
需
要
不
只
一
般
民
家
熟
讀

晚
報
及
不
同
於
學
校
專
門
化
的
學
科
研
究
。
專
業
人
員
「

假
如..•... 

而
後
」
忠
告
需
要
ω
真
實
地
理
解
計
蜜
的
情
況

，
仙
已
發
展
的
及
已
試
驗
的
範
型
(
已
定
已
。
可
府
已
白
血

青
叩
門
且
也
白
白
血
紅8
)

問
約
地
「
闡
釋
」
(
2
1
巴
巴

)
有
闋
的
事
件
，
及
份
能
移
以
某
種
方
法
，
排
列
各
種
不

同
結
果
的
相
關
需
求
。

專
業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因
此
比
經
濟
學
家
或
政
治
科
學

家
更
需
採
歧
不
同
的
目
標
與
不
同
的
技
巧
來
研
究
社
會
政

策
。
然
而
，
本
文
仍
需
借
重
經
濟
學
與
政
治
學
當
作
協
助

理
解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發
展
。
當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廣
紋
的

理
解
可
能
不
是
在
此
種
工
作
範
圓
內
，
我
們
能
在
庭
生
社

會
福
利
計
董
事
件
的
因
果
鎖
鏈
中
，
界
定
少
數
的
連
結
物

9H 

圍
I

簡
單
化
的
岡
示
表
示
，
拓
展
連
結
物
的
數
目
，

以
充
分
了
解
社
會
福
利
計
畫
的
廣
大
發
展
。
假
如
吾
人
僅

涉
及
所
學
的
四
個
要
素
，
且
每
要
素
僅
有
兩
個
變
數
(
不

合
理
的
少
數
)
，
則
有
四
十
八
個
連
結
物
需
研
究
。

貳
、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觀
點

不
僅
必
額
達
成
決
議
俾
使
競
爭
連
結
，
需
要
大
部
分

的
注
意
，
而
且
也
需
競
爭
有
象
徽
性
的
不
同
參
考
架
構
以

指
導
研
究
。
一
方
面
是
保
守
的
觀
點
(
已
宮
的
古
巴
句
自
由

l



/ 
細
一
況
向

系
情
取

體
術
場

濟
技
市
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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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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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構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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\

/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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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
T

V
環
級
庭

會
階
家

社
A
B

固

有
丘
吉
0
)
，
認
為
社
會
中
產
生
福
利
分
配
的
過
程
，
當

作
調
適
競
爭
與
街
突
需
求
其
假
定
稀
有
資
源
的
許
多
嘗
試

之
一
。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的
分
析
，
包
括
能
投
分
配
的
可
用

資
頓
與
可
選
擇
運
用
的
問
題
(
稀
有
的
問
題
將
在
底
下
討

論
)
。
既
然
分
配
的
一
個
形
態
將
使
某
些
六
點
意
接
受
及

某
些
人
不
樂
意
，
則
其
中
的
選
擇
就
包
括
權
力
的
分
析
(

也
將
在
底
下
討
論
)
。
保
守
的
觀
點
郎
為
本
文
所
運
用
的

觀
點
之
一
。

系體
口
利
人
一
站
準
結

合
會
標
合

\
社

A
B

、

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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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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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行
制

體
治
治

治
政
政

政

A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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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是

園工社會福利故策選擇因素間之結合

另
一
個
對
立
的
，
急
進
的
觀
點
(
2
已
古
巴
℃
叩
門
的
?

2

片
古
巴
，
在
此
不
詳
細
討
論
，
讀
者
如
有
興
趣
探
索
此

一
觀
點
，
將
會
發
現
該
等
文
獻
的
重
要
部
分
。
急
進
途
徑

(
2
已
戶
口
且
也
℃
旬
門
。
ω
n
y
)的
關
鍵
面
貌
且
咒
，
福
利
安
置

不
僅
被
視
為
在
既
與
的
經
濟
制
度
中
，
政
策
競
爭
的
另
一

個
頓
坡
，
而
且
更
是
被
當
作
在
政
體
中
掌
握
權
力
為
決
策

來
保
存
現
在
的
安
置
，
及
經
濟
的
(
或
當
作
此
種
進
徑
可

說
是
倡
導
者
的
財
富
)
安
排
之
工
呆
。
急
進
的
觀
點
與
傳

統
的
救
濟
計
置
之
參
考
做
得
最
為
一
致
，
日
間
熙
願
，
及

其
他
全
部
的
社
會
福
利
計
置
之
上
。

急
進
的
站
徑
爭
論
，
當
現
存
的
條
件
中
，
由
於
經
濟

的
表
敝
以
致
瓦
解
，
救
濟
計
畫
擴
展
以
便
減
少
瓦
解
所
產

生
的
緊
張
情
勢
。
當
緊
張
情
研
偏
差
了
，
且
氣
氛
泠
卸
了

，
則
福
利
安
體
就
立
約
了
。
這
種
勢
力
前
者
領
受
人
還
原

到
勞
力
市
場
。
依
此
法
，
此
為
雇
主
的
利
益
，
藉
若
擴
展

或
約
定
可
用
一
晒
利
的
計
盡
便
宜
勞
力
之
備
妥
供
給
，
當
作

勞
力
市
場
指
示
的
條
件
。
效
果
上
，
當
勞
力
市
場
不
需
要

他
們
時
，
工
作
人
員
是
補
助
的
。
當
城
市
的
黑
人
暴
動
，

都
市
更
新
及
經
濟
機
會
計
畫
擴
展
了
，
但
當
暴
動
的
威
脅

混
淆
，
這
些
一
計
輩
就
被
撤
悶
。

急
進
的
觀
點
應
該
探
索
，
但
保
守
的
觀
點
對
於
社
會

福
利
政
策
的
了
解
是
必
要
的
。
本
文
限
定
於
政
策
選
擇
視

為
在
資
源
安
置
中
價
值
表
達
的
保
守
觀
點
。
甚
至
假
如
急

進
的
觀
點
將
變
成
在
吾
人
社
會
中
已
接
受
的
一
種
，
其
改

變
將
發
生
仍
舊
必
讀
通
過
政
治
過
程
來
執
行
。
僅
有
的
事

質
是
，
福
利
或
公
共
兒
童
照
顧
服

:

務
某
些
一
擴
展
的
意
識
形

態
目
的
，
不
能
姐
避
解
說
改
變
如
何
發
生
之
需
要
。

春
一
、
保
守
範
式
中
的
取
向

在
保
守
的
觀
點
中
，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的
分
析
包
括
可

用
資
源
及
其
能
被
安
置
的
可
選
擇
運
用
之
問
題
。
這
些
選

擇
因
稀
有
的
情
況
而
需
要
，
是
社
會
福
利
政
治
學
(
5
。

它
O
Z立
們
的
。
凹
的
。
旦
旦
苟
且
甘
門

0
)
的
要
素
。
於
研
究

福
利
抉
擇
中
，
其
目
標
乃
是
解
說
已
發
生
了
什
麼
，
或
如

何
作
抉
擇
，
這
個
目
標
能
從
各
種
不
同
方
式
的
相
互
關
係

取
向
C
E
E
B
Z
Z
兮
立
呂
丘
吉
口
)
來
達
成
。

的
經
驗
性
取
向
(
白
白
℃
叩
門
戶
口
已

Z
H
S
E
H
E
D
)是

有
關
福
利
問
題
如
何
理
解
及
解
釋
。
經
驗
性
觀
察
是
證
明

的
有
潛
在
能
力
，
|
|
我
們
需
要
知
道
發
生
了
什
麼
。
學
生

有
時
想
到
把
經
驗
主
義

(
m
B
M
U
叩
門
戶
口
凹
的
5
)
當
作
科
學
的

同
義
詞
，
特
別
是
自
然
科
學
(
口
已
巴
巴
巴

-
8
8
)
，

但
科
學
較
經
驗
主
義
為
肢
，
且
經
驗
主
義
不
受
限
於
實
驗

室
的
研
究
。
例
如
，
我
們
可
能
希
冀
發
現
，
當
所
得
從
其

他
來
源
增
加
時
，
福
刺
效
益
如
何
減
少
。
假
如
我
們
注
靚

於
法
令
全
書

(
m
g
z
z
g

。
押
的
)
與
行
政
手
冊
(

注

B
E
U
Z
E
E

∞
白
白
白
白
色
由
)
，
我
們
發
現
兩
種
不

同
的
答
案
，
且
假
如
我
們
尋
間
集
主
問
想
什
麼
事
發
生
在

他
們
身
上
，
則
我
們
將
獲
致
第
三
種
答
案
。
在
每
種
狀
況

中
，
我
們
將
按
獲
可
信
任
的
答
案
，
但
每
個
都
不
同
。
經

驗
性
取
向
需
注
意
到
被
尋
問
問
題
的
精
密
性
及
被
抓
錄
答

案
的
客
觀
性
，
它
也
需
注
意
到
運
用
量
度
的
性
質
，
以
便

-113 一

有
獨
立
被
製
的
擴
會
。

已
規
範
性
取
向

(
p
z
g
m丘
吉
。
片
古
巴
丘
吉
口
)

常
敬
視
為
宗
教
或
哲
學
的
範
圈
，
但
它
也
與
寸
解
社
會
一
晒

刺
選
擇
有
關
。
有
關
其
本
身
的
評
判
標
準
乃
、
通
過
有
關
所

製
定
計
壺
的
肯
定
與
否
定
層
面
之
判
斷
。
規
範
性
假
設
必

獨
有
關
「
熔
該
」

(
2。
c
m
E口
何
凹
的
3
)
的
課
題
。
它
們
並



不
是
完
全
主
觀
的
。
把
人
們
逐
出
飛
犧
之
夕
並
非
處
理
人

口
壓
力
的
「
好
方
法
」

(
d
。
。
已
看
也
可

•• 

)
。
規
範
性
取

向
需
要
有
關
已
發
展
的
手
段
與
目
的
間
連
結
的
系
統
組
。

因
此
將
之
融
合
在
底
下
積
極
性
取
向
討
論
。
但
原
則
上
，

它
需
要
精
密
的
價
值
表
示
，
我
們
在
任
何
特
殊
體
系
中
尋

求
最
高
限
。

的
積
極
性
取
向
(
穹
的
戶
丘
吉
。
江g
g

泣
。
口
〉
研
究

無
關
於
結
果
急
需
性
的
福
利
制
度
。
它
是
有
關
在
福
利
計

畫
發
展
中
事
件
與
制
度
的
邏
輯
上
關
聯
。
其
目
的
在
發
展

|
|
組
概
念
上
相
互
關
連
的
假
設
，
以
提
供
經
驗
上
可
觀

察
事
件
的
節
約
說
明
。
積
極
性
假
設
因
此
是
經
驗
性
地
試

驗
;
例
如
，
設
們
預
測
，
但
如
決
策
單
位
分
權
化
，
則
將

產
生
如
此
結
果
。
這
可
藉
著
觀
該
這
些
情
況
的
結
果
作
試

驗
，
其
決
策
過
程
一
直
是
分
權
化
的
。
經
驗
上
地
試
驗
積

極
性
假
設
常
是
規
定
地
運
用
。
假
使
我
們
希
望
產
生
這
種

結
果
，
而
後
其
中
之
一
的
可
用
選
擇
權
是
決
策
過
程
的
分

權
化
。
這
種
積
極
性
的
適
當
評
判
標
準
是
產
生
假
設
的
精

確
性
與
有
用
性
。

一
項
純
粹
的
經
驗
性
研
究
，
非
常
少
有
，
無
獨
精
細

的
參
考
理
論
架
構
。
純
粹
的
規
範
性
研
究
甚
至
較
少
，
乃

無
關
於
實
際
的
限
制
。
積
極
性
研
究
需
要
至
少
一
組
概
念

上
相
互
關
連
的
假
設
;
還
有
時
指
著
純
理
論
。
積
極
性
研

究
代
表
性
地
超
越
這
一
點
，
且
對
於
真
賢
世
界
情
混
提
供

參
考
，
以
便
抽
象
的
假
設
可
客
觀
地
試
驗
。
積
極
性
研
究

原
則
上
有
關
概
念
與
定
義
的
分
類
與
精
密
，
其
內
在
與
外

在
邏
輯
，
及
經
驗
敘
述
、
分
析
概
念
、
與
價
值
參
考
間
的

相
互
關
係
。

肆
、
政
策
抉
擇
的
要
素

一
個
社
會
去
選
定
不
能
獲
得
的
社
會
B

標
是
不
大
有

意
義
的
。
就
如
我
們
所
知
道
的
經
濟
功
能
及
當
前
的
技
術

情
況
，
一
個
社
會
不
能
同
時
提
供
普
遍
性
的
「
權
利
」

(
交E
m
Z
J

予
工
作
及
普
遍
性
的
「
糟
利
」
子
零
膨
脹

(
N
Z
O古
巴
丘
吉
口
)
。
也
許
，
但
不
是
想
像
地
，
我

們
能
保
證
其
中
的
一
個
權
利
，
但
無
法
想
像
的
，
我
們
能

有
兩
種
權
利
。
我
們
的
市
場
體
系
邏
輯
否
定
它
。
在
另
一

個
層
次
，
及
以
當
前
的
技
術
情
況
，
我
們
不
能
有
私
人

一
晒
刑
偵
受
者
的
完
全
保
證
及
在
一
瞄
刺
效
益
卦
配
中
零
歎
騙

(
N叩
門
。

H
S
E
)

的
全
然
保
證
。
當
然
，
假
如
我
們
的

全
部
價
值
已
認
定
了
，
則
福
利
計
童
的
選
定
將
沒
有
問
題

。
倒
如
，
假
使
我
們
不
能
不
管
工
作
努
力
的
影
響
要
欺
騙

當
作
問
題
，
選
定
將
大
量
地
簡
化
。
兩
種
相
互
關
聯
的
社

會
抉
擇
層
面
必
賓
常
常
考
慮
到

•• 

可
能
的
種
類
(
岳
。

立
"
的
切
。
同
F
m
M】
O
叩
開
-
E
O
)，
及
急
需
的
種
類
(
5。

已
卸
的
的
。h
F
O

已
。
叩
門
巨
皂
白
宮
的
印
戶
皂
白
)
。
規
範
性
理

論
處
理
急
需
的
種
餌
，
而
積
極
性
種
類
處
理
可
能
的
種
類

之
邏
輯
。

面
對
著
可
能
的
邏
輯
，
可
有
兩
種
選
擇
。
第
一
，
學

者
可
假
定
人
們
邏
輯
性
的
行
為
，
觀
察
他
們
的
行
為
，
及

而
後
發
現
必
讀
存
在
什
麼
目
標
以
產
生
行
為
。
這
種
程
序

目
標
中
之
干
擾
來
自

ω
觀
察
，
及
ω
邏
輯
的
假
定
。
這
是

顯
示
落
於
大
部
分
「
經
驗
|
|
1
描
述
性
」
研
究
(
巾
呂
立i

立
的
巴
ι
2

日
苦
丘
吉
古

ρ
口
叮
叮
)
之
後
的
偏
好
之
方
法

。
學
者
的
第
二
個
可
用
選
擇
是
，
假
定
一
個
「
目
標
」

Z
S
C

以
贏
得
選
則
，
或
接
受
特
殊
的
計
重
協
助
。

在
目
標
的
假
定
之
後
，
行
為
能
被
規
定
配
合
邏
輯
規
則
與

被
指
定
的
目
標
。
這
是
斷
定
偏
好
的
方
法
。

運
用
那
種
途
徑
|

|
主
要
的
顧
示
偏
好
的
經
驗
性
途

徑
或
斷
定
偏
好
的
更
為
抽
象
誰
徑
|
|
|
大
多
數
由
手
頭
上

的
問
題
性
質
而
定
。
大
部
分
的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中
，
研
究

人
員
兩
個
途
徑
交
互
運
用
。
例
如
，
研
究
人
員
開
始
繳
稅

福
利
蟻
構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且
斷
定
個
人
的
目
標
與
機
構

專
門
化
的
目
標
在
法
令
中
所
顯
示
的
雷
同
，
而
後
研
究
人

員
發
現
某
些
好
解
說
的
行
為
。
然
而
，
某
些
行
為
不
被
解

釋
。

研
究
人
員
而
後
轉
向
工
作
者
的
行
為
及
發
現
截
然
不

同
於
犧
構
目
標
，
或
許
背
道
而
馳
的
目
標
。
途
徑
的
經
常

改
變
能
產
生
在
改
變
中
變
成
混
淆
的
問
題
。
假
定
，
藉
著

積
極
性
理
論
行
為
A
的
練
習
被
發
現
與
協
助
貧
民
的
目
標

相
一
致
，
然
而
行
為
B

被
發
現
與
統
制
的
貧
民
相
一
致
。

機
構
的
手
冊
說
協
助
貧
民
|
|
行
為
A
|
|
是
機
構
的
目

標
，
但
我
們
觀
察
機
構
運
作
中
的
行
為
B

。
我
們
不
知
該

怎
麼
說
，
是
否
工
作
員
真
的
與
機
構
目
標
背
道
而
馳
的
目

標
，
或
是
否
他
們
有
違
反
邏
輯
的
簡
單
行
為
。
假
如
我
們

確
信
，
統
制
的
貧
民
是
「
真
正
的
」
公

S
C

的
目
標
，

因
為
那
是
我
們
所
觀
察
的
，
我
們
否
定
工
作
員
非
理
性
的

可
能
性
。
假
如
我
們
假
定
，
「
一
項
錯
誤
」
(
凶
叩
門
門
。
門
)

解
釋
目
標
與
執
行
的
一
致
性
之
缺
乏
，
我
們
否
定
靜
憊
的

目
標
與
有
意
的
目
標
真
正
不
同
的
可
能
性
。

A

啥

一一九

m
j
-
J
卅
一

詣
，
油
切

團

II 

藤
輪
回
抽
油
博
嘛
W
H
脊
恤
中
楠m
g
盟
的
對



假
如
建
構
行
為
A
與
目
標
A

的
連
結
以
及
行
為
B

與

目
標
B

的
連
結
(
見
國
一
一
)
，
象
限I
與
血
的
關
係
對
我

們
無
困
難
，
但
象
限
立
與
E
的
關
係
是
不
可
思
議
的

.• 
目

標
產
生
相
對
的
行
為
。
我
們
全
部
能
「
知
道
」

(
J
口
。
君

主
)
會
發
生
下
列
的
事
情
之
一.. 

L

這
些
目
標
是
錯
誤
的
陳
述
與
行
為
是
理
性
的
。

Z

目
標
是
誠
實
的
眼
述
，
但
邏
輯
上
的
錯
誤
產
生
非

理
性
的
行
為
。

&
原
始
的
建
構
連
結
行
為

A
與
目
標
A
是
錯
誤
的
。

4

錯
誤
的
觀
察
使
然
。

因
此
，
實
際
上
，
政
策
分
析
反
應
理
解ω
具
體
情
況

的
特
殊
面
貌
，
ω
特
殊
目
標
的
清
聲
明
細
化
，
及
ω
來
自

某
些
專
門
化
知
識
的
範
閻
(
或
學
科
)
。
常
我
們
不
能
希

翼
接
觸
為
專
家
政
策
分
析
所
需
的
有
關
全
部
學
科
知
識
，

我
們
能
以
某
些
詳
細
的
兩
種
中
心
分
析
概
念
來
考
慮
，
其

中
大
部
分
常
常
用
以
解
說
社
會
福
利
抉
擇
。
這
比
一
一
概
念
是

權
力
與
稀
有
。
政
體
經
常
被
認
為
可
能
大
但
確
是
公
共
與

私
人
決
策
體
系
的
復
雜
組
。

伍
、
權
力
的
概
念

在
其
中
，
政
府
、
刺
盎
固
體
，
及
個
別
行
動
者
五
動

以
產
生
公
共
政
策
。
「
政
策
」

Q
O
口
4
)
是
為
政
治
行

動
者
協
商
與
競
爭
價
值
的
代
表
。
有
時
會
混
淆
，
政
策
也

是
政
體
中
被
發
現
此
事
務
的
詞
，
且
對
於
神
奇
的
順
從

乃
藉
若
政
策
過
程
產
生
。
「
政
策
過
程
」
(
℃
已
凹
凸
呵

旬
門
。
自
由
的
)
被
用
以
描
述
行
動
者
與
制
度
當
他
們
追
求
特

殊
政
策
目
標
的
主
動
形
態
之
術
語
。
「
政
策
目
標
」
(

也
O

口
的
呵
肉
。
巴
)
為
個
別
行
動
者
認
為
在
臨
定
璟
境
下
，

政
府
適
當
角
色
價
值
的
拐
騙
表
示
。

伊
斯
頓
(
巳
m另
一
已
開
g
g

口
)
己
爭
論
，
政
治
學
乃

有
關

「
一
個
整
體
社
會
中
價
值
的
權
威
安
置
」
(
d
E
F

。
門

Z
m
w丘
吉
凶
口
。
g

泣
。
口
。
問
〈
心
z
g
h
o
門
仙
詞

z
z

m

。
旦
旦
河
)
。
本
文
乃
意
指
藉
若
有
關
已
做
好
的
政
體
之

社
會
福
利
計
畫
權
威
性
決
策
之
過
程
。
我
們
意
圖
閻
明
為

何
政
府
提
供
利
益
給
某
些
人
民
，
而
拒
絕
給
其
他
人
，
及

為
何
政
府
突
然
地
委
託
大
量
的
資
源
給
特
殊
的
社
會
目
的

與
而
後
剛
好
突
然
地
放
棄
這
些
誓
約
。

某
些
作
者
視
權
力
為
公
共
抉
擇
研
究
中
的
中
心
概
念

。
拉
斯
維
爾
(
閏
月
。
E
F
S
m

苟
且
戶
)
及
卡
普
連
(

〉
σ
E
Y
N
W
B間
ω

立
即
口
)
爭
論
，
「
政
治
學
，
當
作
一
種

經
驗
性
學
科
，
是
權
力
形
成
與
共
萃
的
研
究
」
。
不
管
在

政
治
學
研
究
中
權
力
的
重
要
地
位
，
它
仍
舊
是
姐
避
的
概

念
(
仿
古
巴
2
8

口

2
1
)
。
馬
基
維
旦
(
E
R
E
S
l

旦
出
)
，
其
名
字
與
權
力
的
研
究
同
義
，
且
其
著
作
顯

著
地
分
辨
傳
統
|
|
規
範
性
政
治
理
論
(
己
的
回
戶
口
已
i

口
。
門

B
E
Z
O
M
U
O
E
古
巴
巴

H
O
O
門
已
與
現
代
經
驗
性
政

治
理
論
(
目
。
會
B
E
G

門
門
口
也
】
句
。

-
E
S
-
5

巾
。
叫
咱
)

，
所
使
用
的
各
種
不
同
術
語
i
|
權
力
、
權
威
、
影
響
，

及
規
則
|
l
1

幾
乎
可
互
用
。
許
多
當
代
的
學
者
已
試
岡
精

密
這
些
相
五
關
連
術
語
的
頓
型
學

(
4
℃
。
古
巴2
)
，

但
在
協
商
中
並
沒
-
有
一
致
的
意
見
。

權
力
關
係
明
顯
地
被
包
含
在
幾
乎
人
翠
閥
係
的
每
個

層
次
，
這
使
之
成
為
可
能
，
或
至
少
沒
有
結
果
的
，
試
圖

建
機
向
所
有
這
些
關
係
訴
說
的
權
力
理
論
。
因
為
這
種
困

難
，
權
力
的
分
析
家
已
朝
向
限
定
他
們
的
注
意
力
於
權
力

的
次
級
單
位
。
然
而
，
不
幸
地
，
各
種
不
同
的
次
級
單
位

之
共
同
特
質
並
無
一
致
意
見
。

「
政
治
權
力
」
(
句
。
古
古
巴
咕
。
看
叩
門
)
是
權
力
的

次
級
單
位
，
被
用
在
現
代
的
政
治
學
中
意
指
，
某
些
人
或

團
體
在
集
體
中
強
制
其
偏
好
於
其
他
全
部
人
的
能
力
。
當

權
力
是
清
楚
地
可
觀
察
時
，
它
不
是
以
任
何
普
通
的
可
量

度
感
受
。
政
治
槽
力
的
次
級
單
位
之
範
圍
是
含
糊
與
不
精

密
的
這
是
清
楚
的
。
這
種
模
糊
不
清
巳
困
擾
現
代
社
會
科

學
中
權
力
的
經
驗
性
檢
視
。
假
如
附
屬
團
體
(
例
如
，
女

人
或
黑
人
)
出
現
於
在
一
個
時
間
架
構
中
為
他
們
自
己
接

受
社
會
角
色
，
但
在
較
晚
的
時
間
架
構
中
卸
出
現
這
拒
絕

種
角
色
，
那
是
說
，
是
否
在
價
值
取
向
上
一
直
有
改
變
，

或
在
權
力
關
係
上
有
改
變
，
或
兩
者
皆
有
?

近
幾
年
來
更
一
直
注
意
於
把
權
力
當
作
依
變
數
(

皆
有
口
已m
E
J
『
R
E
E
O
)
。
這
些
研
究
已
試
間
確
信
在

特
殊
網
絡
中
權
力
的
來
源
，
像
放
市
、
立
法
組
織
，
或
福

利
董
事
會
。
從
這
些
研
究
中
已
旱
現
出
注
意
到
有
共
同
的

權
力
來
源
|
|
|
知
識
、
金
錢
、
人
數
、
委
員
會
的
強
烈
度

等
等
|
!
但
權
力
決
定
因
素
的
每
一
項
在
不
同
的
網
絡
中

有
不
同
的
功
能
角
色
。
把
權
力
視
為
依
變
數
有
助
於
著
重

注
意
到
精
密
的
需
要
|
|
雖
然
是
權
力
的
操
作
性
定
義
。

有
某
種
程
度
的
武
斷
，
我
們
詳
述
權
力
包
括
ω
偏
好

的
五
動
，
ω
有
關
其
他
人
對
於
改
變
我
們
偏
好
的
能
力
之

觀
點
，
ω
我
們
偏
好
的
強
度
與
對
於
改
變
他
們
的
機
能
，

及
仙
行
為
的
改
變
。

一 115 一

一
、
五
動
的
備
好

當
有
衝
突
的
時
侯
，
權
力
關
係
存
在
了
。
如
果
透
過

信
仰
、
行
動
或
規
則
而
不
發
生
街
笑
，
則
無
需
要
權
力
。



同
三
表
示
一
社
食
中
兩
種
人
才
一
黨
改
變
的
情
形
o
A

與
B

兩
者
能
視
改
變
為
促
進
不
影
響
或
械
損
，
其
福
祉
的
代
替

，
此
種
評
估
包
括
A
的
尊
重
B

，
反
之
亦
然
。

切
齒
耐
心
沖

澈
可
渴
盼

-vi-­

持
協
抖
劃
擇
，

1
)

一
的
見
過
持
崗
碎
一

一
消
割
碎
一
-

H
-
u
ω
­

A
H
U

一
。
一

吋

一

∞
一
。
一

首
前
阻
喇
叫
阿
拉
詐
湘

>

自說

本

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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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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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使
A
與
B

是
理
性
者
，
在
情
況
一
、
二
及
四
之
下

的
改
變
產
生
如
需
權
力
的
運
作
。
社
會
福
利
經
濟
學
家
(

切
。
旦
旦
考
已
后
門
叩
開
口
。
口
。
門
口
凹
的
芹
的
)
已
為
此
種
抉
擇
提

供
命
名
了.. 

它
們
被
稱
為
「
柏
拉
關
最
過
狀
態
」

q
m
i

E
E
C

均
已
巴
巴
)
。
此
名
詞
來
自
二
十
世
紀
初
期
義
大

利
經
濟
學
家
與
社
會
學
家
柏
拉
國
(
〈
口
r
a
c
Z
B
Z

)
的
作
品
(
皂
白
白
g
-
q

開
S
S
E
-
n
H
S
E
Z
5
.

H
U
m
U
)。
它
意
指
一
項
選
擇
允
許
一
個
人
採
取
至
少
一
個

人
的
利
益
而
不
侵
害
到
其
他
任
何
人
的
行
動
。
所
有
的
伯

拉
間
最
適
選
擇
做
成
後
，
一
個
政
體
就
涂
到
不
可
能
有
採

取
任
何
行
動
來
增
進
任
何
人
的
一
晒
祉
，
而
同
時
不
侵
答
到

其
他
人
的
福
祉
，
這
即
是
視
為
一
種
柏
折
關
最
適
狀
態
。

假
如
行
動
者
是
理
性
的
且
不
尋
求
侮
符
其
他
人
，
則
在
保

件
六
，
八
，
及
九
之
下
的
改
變
就
不
是
指
柏
投
圓
最
適
狀

妞
，
且
將
不
會
發
生
。
在
情
況
一

一一
及
七
之
下
乃
是
意
志
的

直
接
衡
突
。
此
轉
變
不
是
柏
拉
間
最
適
情
準
且
將
是
情
況

三
較
利
於
旦
，
而
相
對
於

A

。
情
況
七
將
反
是
。
權
力
關

係
因
此
存
在
於
此
兩
種
情
況
中
，
且
期
待
的
結
果
將
有
賴

於
A
與
B

的
相
關
權
力
。
慨
然
改
變
僅
在
稀
有
情
況
下
有

害
，
假
如
A
與
B

之
間
利
益
神
奇
衝
笑
，
不
管
改
變
的
情

況
必
會
改
變
，
或
權
力
必
會
使
盡
。

一
一
、
權
力
當
作
非
自
願
交
換
的
觀
點

當
改
變
(
或
交
換
)
被
視
為
非
自
願
時
，
則
權
力
開

始
運
作
。
例
如
，
州
的
「
權
力
」
是
盡
力
於
創
造
雖
有
權

，
或
聯
邦
的
「
權
力
」
是
用
以
扣
壓
為
任
何
辜
的
工
作
，

但
薪
資
被
認
為
訂
得
太
高
了
。
權
力
產
生
來
自
強
制
改
變

的
能
力
與
不
同
的
來
源
.. 

州
的
統
始
權
威
，
不
平
等
的
財

富
，
做
身
體
傷
苦
的
肉
體
能
力
。
當
我
們
感
到
壓
迫
時
，

我
們
是
受
到
壓
迫
。
當
我
們
反
應
於
壓
迫
時
，
我
們
正
以

政
治
途
徑
行
動
來
改
變
高
壓
政
治
的
情
況
。
土
地
擁
有
者

似
乎
把
聯
邦
當
作
高
壓
政
治
的
工
具
，
暴
力
自
願
交
換
，

且
勞
工
可
能
把
擁
有
權
制
作
較
換
中
非
自
然
與
高
壓
政
治

的
要
素
。
兩
者
將
尋
求
，
或
至
少
，
希
冀
改
變
，
藉
著
運
用

其
權
力
的
流
行
開
係
。

二
、
備
好
的
密
度

當
政
治
的
突
時
，
大
部
分
擁
有
權
力
的
不
見
得
獲
勝

;
成
功
有
賴
於
持
巧
與
眾
願
以
展
示
權
力
的
工
具
。
政
治

街
獎
的
結
果
能
被
想
為
在
互
動
中
權
力
乘
上
密
度
的
產
品

，
以
制
衛
的
權
力
及
制
衡
的
密
度
。
較
大
的
產
品
將
獲
勝

。
考
慮
福
利
總
會
固
體
對
投
福
利
董
事
會
主
席
，
總
會
有

其
權
力
來
源
.. 

人
數
、
政
治
復
雜
程
度
、
某
些
社
區
團

體
的
支
持
，
或
許
友
荐
的
支
持
者
。
主
席
有
個
人
的
政
治

權
力
.. 

能
接
近
市
長
辦
公
室
，
繼
緝
與
城
市
接
觸
，
及
福

利
科
層
制
，
某
些
利
益
固
體
的
支
持
，
及
或
許
新
聞
編
輯

的
支
持
。
假
如
此
種
課
題
與
總
會
有
深
度
關
係
而
與
主
席

無
閥
，
則
他
們
似
乎
「
獲
勝
」
A
d
戶
口3
;

假
如
正
好
相
反

的
情
況
，
則
主
席
似
乎
「
獲
勝
」
;
假
如
兩
者
深
深
地
被

委
派
，
則
可
用
的
資
源
與
投
術
所
接
闊
的
將
會
口
述
該
結

果
。

政
治
權
力
的
來
源
可
被
列
為
:
金
錢
、
時
間
、
知
識

、
地
位
、
可
用
關
係
等
等
。
具
有
更
多
該
類
特
質
的
團
體

將
富
有
政
治
上
的
權
力
(
例
如
，
美
國
醫
療
協
會
仔
仿

〉
g
o

旦
旦
口
古
色
古
巴
〉

m
m
o
n
E丘
。
口
)
。
具
有
較
少

該
種
特
質
的
固
體
將
有
較
少
，
權
力
(
例
如
，
全
國
社
會
正

作
員
協
會
F
m
w
Z
丘
吉
凶
巳
〉
凹
的
。
仿
古
巴
。
口
。
同
ω
R
l

E
】
Z
。
其
自
由
)
，
而
未
具
任
何
該
等
特
質
的
國
體
則
無

任
何
影
響
力
(
例
如
，
一
九
六
三
年
春
的
反
越
戰
還
動

岳
。
呂
立

-
5
o
g
m
E
J
E
門
宮
。
Z
B
S
C

。
反
戰

運
動
權
力
的
改
變
顯
示
權
力
關
係
是
動
態
的
與
深
受
關
心

密
度
的
影
響
。
大
部
分
參
與
者
對
於
大
部
分
問
題
的
密
度

清
楚
地
等
於
零
。
當
一
個
關
心
民
烈
的
圈
體
開
始
展
開
攻

擊
以
改
變
一
項
政
策
或
一
次
戰
爭
，
他
們
所
研
臨
的
第
一

個
問
題
通
常
是
獲
得
有
力
的
參
與
者
及
足
侈
受
安
託
於
投

資
的
政
治
資
源
。
政
治
街
笑
的
故
事
其
實
是
衡
突
階
段
的
­

故
事
，
且
其
方
式
乃
展
開
真
實
的
與
有
力
的
權
力
資
源
。

這
可
由
一
九
七
二
年
所
得
維
持
改
革
計
畫
(
岳
。
一
口
的
。
自
仰

H
H
v
m
E
Z
口
"
口
2

日
間
C

叫
自
℃
門
也
口
。hH
O
吋
己
的
失
耿

于 lHì 一



計
算
可
質
學
誼
。

四
、
行
為
的
改
變

政
治
權
力
的
第
四
個
特
質
是
某
些
行
為
的
反
應
(

g
s
o
σ

各
位
已
。
門
丘
吉
的
℃
。
口
的
而
)
。
為
了
該
種
情
況

能
產
生
，
某
些
必
績
的
條
件
必
氯
配
合
。
第
一
，
權
力
關

係
的
下
屬
必
氯
知
道
他
的
期
望
是
什
麼
。
就
然
權
力
必
定

是
關
係
(
例
如
，
衝
突
關
係
的
存
在
)
，
其
下
屬
必
讀
理

解
有
關
政
治
統
禦
的
可
選
擇
原
則
，
他
必
讀
知
道
順
從
與

不
順
從
的
意
義
何
在
。

第
二
，
也
高
統
治
者
所
使
用
的
報
酬
或
剝
奪
必
領
藉

著
為
政
治
權
力
能
移
存
在
的
部
屬
類
似
的
評
價
。
職
是
，

恐
嚇
一
個
喪
失
「
尊
嚴
」
(
已
缸
旦
司
)
而
瀕
臨
餓
死
的

人
可
能
沒
有
意
味
深
長
的
效
果
。

最
後
，
從
屬
老
其
實
必
讀
相
信
剝
奪
或
報
酬
能
為
了

權
力
關
係
的
存
在
來
供
應
。
權
力
不
必
讀
真
被
運
用
;
它

可
能
是
隱
含
的
。
它
不
必
讀
是
真
實
的
;
它
可
能
是
想
像

的
。
但
從
屬
者
或
團
體
在
政
治
權
力
關
係
中
必
讀
相
信
威

脅
或
約
定
的
功
效
(
閃
閃
出
們
自
己

陸
、
稀
有
的
概
念

就
如
權
力
是
政
治
學
研
究
的
中
心
概
念
，
稀
有
乃
是

經
濟
學
研
究
的
中
心
。
稀
有
是
需
要
超
過
可
用
資
源
的
情

況
。
任
何
政
膛
的
生
產
能
力
清
楚
地
受
到
限
制
。
土
地
及

其
自
然
資
源
受
到
政
體
設
間
上
與
地
球
物
理
上
的
限
制
所

限
制
;
勞
動
力
是
受
到
政
體
的
人
數
、
年
齡
，
及
人
們
的

工
作
取
向
所
限
制
;
資
本
是
受
到
政
體
過
去
實
際
的
儲
蓄

及
被
當
前
技
街
情
況
所
減
低
的
荒
廢
程
度
所
限
制
;
且
企

業
關
係
(
而
且
且
有
g
o
c

門
的
古
巴
是
受
到
人
們
的
智
慧

能
力
及
其
耽
制
於
傳
統
與
安
定
所
限
制
。
在
生
產
能
力
中

的
這
些
限
制
與
明
顯
的
扣
除
限
制
急
需
並
列
。
當
然
，
一
個

社
會
頤
意
降
低
其
期
待
，
但
很
難
避
免
稀
有
的
問
題
。

因
為
稀
有
的
情
形
，
就
需
要
土
地
規
則
以
管
理
經
濟

的
運
作
，
是
一
般
所
能
了
解
的
。
這
些
一
規
則
的
形
式
與
內

洞
一
直
是
土
地
不
只
為
激
烈
的
爭
論
，
且
為
戰
爭
與
革
命

。
在
「
資
本
!
;
民
主
」
形
式
的
政
府
中
，
一
致
認
為
政

府
應
該
執
行
公
判
的
功
能

.. 

厲
行
契
約
，
認
可
私
有
財
產

，
禁
絕
竊
盜
，
及
在
生
產
，
消
費
，
或
分
配
中
政
治
上
顯

著
形
式
主
義
等
情
況
的
規
定
事
務
。
政
府
也
應
該
以
積
極

的
面
貌
反
應
稀
有
的
情
況
，
相
信
政
府
應
該
重
新
分
配
公

共
與
私
有
經
濟
活
動
的
尺
度
。
政
府
在
所
得
分
配
中
的
角

色
是
社
會
福
利
基
本
公
共
課
題
之
了
，
同
時
，
政
府
對
於

某
類
人
們
也
應
提
供
特
殊
的
財
物
與
服
務
。

社
會
福
利
的
一
項
高
度
的
中
心
課
題
是
川
自
公
共
與
私

人
部
門
所
提
供
的
財
物
與
服
務
之
最
適
分
配
。
「
社
會
平

衡
」
(
的
。
旦
旦
σ
丘
m
w口
3
)

一
詞
一
直
用
以
描
述
透
過

市
場
與
那
些
公
共
所
提
供
的
財
物
與
服
務
之
間
的
「
滿
意

」
關
係

(
J
E
Z
E
2月
1

門
已
丘
吉

B
F
G
)
。
精
密

平
衡
的
決
定
大
部
分
是
不
可
能
的
，
因
為
理
論
上
與
實
際

上
的
限
制
。
由
「
錯
誤
」
的
方
向
導
致
激
烈
的
爭
辯
。
極

端
的
例
子
可
由
蓋
爾
布
列
斯
己
喜
口
問
呂
口EY
(
U
m
-
­

穹
巴

5
.
H
C
ω∞
)
與
傅
利
回
民
(
富
戶
口
。
。
咐
，
已
且

B
S
W

S
S
)
作
摘
要
說
明
。

蓋
氏
力
辯
，
i
何
明
顯
的
不
平
衡
，
因
擁
有
太
大
量
的

問
民
生
產
毛
額
(
5
0
閥
門
。
凹
的
巨
丘
。
口
已
習
。
已

E
C

被
消
耗
在
私
人
部
門
中
。
他
允
許
，
適
當
均
衡
的
精
密
點

在
現
在
不
能
決
定
。
然
而
，
他
相
信
，
不
均
衡
的
指
向
是

清
晰
明
白
的
，
且
用
一
項
引
起
興
趣
的
華
麗
語
辭
說
:
「

酒
精
、
滑
稽
書
，
及
洗
嘴
均
沐
浴
在
市
場
的
高
級
聲
譽
之

下
，
學
校
、
判
斷
，
及
市
立
游
泳
池
座
位
於
援
國
王
的
魔

鬼
聲
譽
之
下
。
」

蓋
氏
爭
論
，
不
均
衡
乃
產
生
於
現
代
廣
告
業
為
了
市

場
供
路
財
物
的
利
益
之
努
力
。
在
真
正
的
自
由
競
爭
市
場

中
，
消
費
者
|
|
有
權
者
能
在
公
共
與
私
人
財
物
及
兩
種

部
門
混
合
中
作
一
理
性
的
抉
擇
。
但
廣
告
與
市
場
控
制
產

生
依
賴
效
果.• 

即
是
，
消
費
者
需
要
藉
著
財
物
被
製
造
的

產
生
過
程
來
創
造
。
職
是
，
消
費
者
|
|
有
權
者
不
能
作

理
性
的
以
擇
，
其
過
程
是
自
我
很
食
於
私
人
部
門
，
而
公

共
部
門
計
盡
是
逐
漸
地
萎
縮
。

蓋
氏
的
批
評
爭
論
說
:

L

他
實
際
在
說
對
於
私
人
部
門
計
畫
擁
有
國
民
生
產

毛
額
有
穩
定
的
增
加
是
錯
誤
的
。

。
心
依
賴
效
果
作
用
於
經
濟
的
兩
個
部
門
;
公
共
關
係

計
畫
為
公
共
部
門
做
，
而
廣
告
為
私
人
部
門
傲
。

&
消
費
者
|
|
有
權
者
較
之
公
共
成
本
更
有
意
識
於

公
共
利
益
，
且
因
而
產
生
在
太
大
公
共
部
門
導
向

中
的
社
會
不
均
衡
。

間
恃
氏
爭
論
，
結
論
對
於
「
攘
」
的
在
人
花
費
多
於
公

共
花
費
的
可
選
擇
性
是
荒
謬
的
。
第
一
，
並
沒
有
有
意
義

的
方
式
來
界
定
什
麼
是
「
壤
」

(
σ立
)
，
且
甚
至
有
，

較
好
的
私
人
花
費
將
仍
是
一
種
可
選
擇
方
式
。
傅
氏
建
議

，
嚴
格
的
試
驗
應
為
任
何
公
共
花
費
設
置
。
他
爭
論
，
當

公
共
與
私
人
部
門
兩
者
能
以
可
比
較
的
影
響
於
社
會
需
要

，
則
該
種
承
諾
應
給
予
私
人
部
門
。
因
為
自
由
與
誘
因
無

可
避
免
的
喪
失
「
必
讀
」
伴
隨
著
公
共
部
門
的
安
置
。
公

共
產
品
應
被
限
制
於
市
場
失
敗
僅
是
在
所
有
努
力
於
產
生

市
場
成
功
一
直
試
圖
做
之
後
的
情
況
。

恃
氏
的
批
評
爭
論
說
:

L

沒
有
清
晰
的
線
來
建
議
市
場
失
敗
。
實
際
上
，
所

有
的
經
濟
活
動
對
於
不
是
直
接
加
入
契
約
者
產
生

顯
著
的
喪
失
(
例
如
，
對
於
其
他
人
的
利
用
其
自

由
之
污
染
，
或
道
德
反
感
)

。
“
相
信
「
接
」
的
公
共
花
費
將
自
「
好
」
的
私
人
花

費
所
代
替
是
荒
謬
的
。

a

私
人
部
門
也
藉
著
對
於
可
接
近
資
源
的
表
面
限
制

創
造
自
由
的
喪
失
。

一 117一

榮
、
共
間
參
考
架
構
的
尋
求

假
如
私
人
部
門
或
公
共
部
門
供
應
財
物
與
服
務
的
爭

論
是
演
變
自
意
識
形
態
的
確
信
基
於
原
始
權
力
街
突
所
展



間
的
，
則
需
要
某
種
一
致
的
共
同
參
考
架
構
。
以
經
濟
的

問
念
當
作
可
運
用
於
政
治
選
擇
的
方
式
，
以
提
供
此
種
參

考
架
構
的
努
力
一
直
在
進
行
藉
。

逐
漸
地
，
政
策
分
析
一
直
採
借
徵
視
經
濟
學
的
概
念

組
用
以
類
化
公
共
政
策
課
題
。
「
稀
有
」
(
2
月
立
哥
)

與
「
交
換
」

(
2
n
y
ω口
悅
。
)
的
概
念
，
是
徵
視
經
濟
行

為
分
析
的
中
心
，
也
用
在
傲
視
政
治
行
為
的
分
析
中
。
我

們
正
興
趣
於
為
何
某
些
政
策
目
標
與
某
些
政
策
選
擇
受
到

追
臨
研
究
，
而
其
他
則
受
到
忽
略
。
在
此
我
們
探
究
了
一

些
觀
念
，
有
梅
益
於
解
釋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中
抉
擇
的
現
象

。
我
們
將
首
先
考
慮
效
用
途
徑(
Z
E
E可
忍
℃
門
。
2
3

)
及
顯
示
其
對
於
政
治
學
的
用
處
，
而
後
檢
視
無
異
分
析

(
E
E白
白
g
n
o
m

口
旦
河
的
戶
的
)
及
其
在
解
釋
政
策
抉
擇

的
潛
力
。一

、
經
濟
學
中
的效
用
理
論

經
濟
學
的
效
用
理
論
(
早
已-
4
5
8
品
)
乃
根
挨

個
人
從
財
物
與
服
務
的
消
費
所
獲
致
的
滿
足
單
位
(
效
用

)
之
概
念
。
進
而
，
理
性
的
個
人
將
尋
求
組
織
其
消
費
以

達
成
最
高
可
能
的
滿
足
水
準
(
例
如
，
最
大
的
效
用

Z

E
M
H巴巴
戶
自
己
什
戶
口4
)

。
有
一
系
列
的
文
獻
乃
關
於
是

否
消
費
者
真
正
尋
求
達
到
最
大
效
用
或
是
否
他
們
有
更
簡

單
滿
足
的
適
度
目
標
之
課
題
。
不
管
何
種
情
況
，
每
個
單

位
時
間
的
水
準
愈
高
，
在
一
臨
定
的
成
本
中
，
就
愈
急
需

特
殊
的
財
物
。
當
可
選
擇
的
財
物
有
對
成
本
較
高
的
滿
足

比
卒
，
則
消
費
者
便
尋
求
改
變
其
消
費
形
態
。
效
用
最
高

理
論
(
旦
旦
司
白
宮
門
口
已NE
Z
口

F
g

『
明
)
敘
述
說

，
個
別
的
消
費
者
在
臨
定
的
預
算
範
圍
內
，
將
繼
掛
制
改
變

消
費
形
態
，
一
直
到
已
獲
致
最
高
的
可
獲
得
滿
足
(
或
教

用
)
水
準
為
止
。

全
體
被
用
是
從
已
消
費
的
財
物
與
服
務
的
各
種
數
量

所
獲
得
滿
足
的
總
數
。
任
何
急
需
的
財
物
或
服
務
加
入
整

體
效
用
中
。
效
用
的
增
額

(
5。

E
R
O
B
S

同
呂

C
E
X

可
)
乃
採
自
財
物
或
服
務
的
一
個
額
外
單
位
被
稱
為

「
邊
際
效
用
」
(
g
m
w
品
古
巴
旦
旦

4
)
的
消
費
。
「

效
用
曲
線
」

(
E
E
q
n
c
片
〈
0
)
乃
是
效
用
當
作
一
特

殊
財
物
增
加
的
消
費
中
改
變
的
國
解
代
表
。

間
四
描
繪
出
效
用
當
作
被
消
費
的
財
物
逐
增
數
量
之

改
變
。
效
用
曲
線
的
斜
度
反
應
漸
減
低
邊
際
效
用
的
觀
念

;
亦
即
，
當
消
費
增
加
，
滿
足
的
額
外
增
量
變
成
還
漸
地

較
小
。
在
曲
線
的
頂
點
，
來
自
特
殊
財
物
的
滿
足
是
在
飽

和
點
，
且
任
何
額
外
的
消
費
逐
滅
故
周
總
和
。
換
另
一
種

方
式
，
在
那
一
點
的
邊
際
效
用
有
消
除
的
價
值
。

採自 X的效用總合 TUx

已消費X 的數量

教用曲線:來自各種不同消費數量的裁金總合變異情形國四

X 的額外數量

積極的邊際效用 X

消極的邊際效用 X

邊際效用曲線:來自財物或服務的額外消費效用之增
額改變

-118-

。

國五

邊
際
效
用
曲
線
，
在
國
五
的
描
艙
舉
出
消
除
邊
際
效

用
的
原
則
。

滿
足
是
逐
漸
加

，

張
的
，
一
直
到
飽
和
點
(
消
費
超
越

已
有
消
極
價
值
的
點
)
。
它
是
滿
足
(
邊
際
教
用
)
對
邊

際
成
本
(
成
本
蒙
受
消
費
額
外
單
位
的
增
加
量
)
的
比
卒

，
指
示
消
費
的
形
態
。
一
個
人
尋
求
增
大
被
用
將
改
變
其

消
費
以
便
所
有
比
率
是
相
等
的
。
例
如
，
我
將
選
擇
具
有

較
高
比
率
與
保
持
適
應
一
直
到
每
種
獲
得
給
予
我
相
同
的

滿
足
的
一
個
。
代
數
表
示•• 

z
p
z
p
l
l
z

間
「
三

!
可
心
叫
。"U
吋
叫
叫
什l

吋
門
戶
口p
i

在
任
何
配
定
的
預
算
永
準
中
，X
的
邊
際
被
用
自
X



的
價
格
是
X

單
位
錢
數
的
邊
際
效
用
來
除
，
正
如

Y

的
邊

際
效
用
除
以
Y

是
共
每
單
位
錢
數
的
邊
際
效
用
。
當
最
後

的
消
費
比
率
是
相
等
的
，
我
不
能
改
進
我
的
情
況
。
當
然

，
那
是
受
預
算
限
制
l
|

花
費
總
額
必
讀
等
於
或
少
於
資

源
總
數
，
以
致
數
量
總
合
選
定
乘
上
其
單
位
價
格
將
等
於

可
用
資
諒
。
代
數
上
，
這
可
表
示
為
.. 

M
X
H
J
+叫
X
H
J
+
.•.... 

B
X
M
V
B
H受
限
的
預
算

ω

X

是
當
E
C
H
\司
已
2

“
H
Z

口
之
間M
R
a時
，
X

的

數
量
，
而
?
是
在
該
種
數
量
時
的
平
均
價
格
。

當
公
式
ω
與
ω
的
條
件
達
成
後
，
個
人
就
有
最
大
的

故
用
了
。
當
然
，
臨
然
價
格
、
滿
足
，
及
預
算
限
定
經
常

是
流
動
的
，
則
最
好
的
一
個
能
做
的
是
去
接
近
這
個
點
。

二
、
政
治
學
中
的
效
用
理
論

當
個
人
在
市
場
中
選
擇
財
物
與
服
務
的
市
場
籃
子
時

，
他
同
時
也
選
定

一
組
為
政
府
所
追
求
的
政
策
。
每
項
政

策
對
於
在
政
治
舞
臺
的
行
動
者
都
有
一
項
積
極
或
消
極
的

邊
際
效
用
。
每
項
政
策
也
都
有
政
治
資
源
成
本
，
這
些
是

個
人
逐
漸
獲
得
政
府
所
接
受
的
政
策
之
成
本
。
增
加
政
治

至
最
大
限
者
將
分
開
大
量
而
真
實
的
政
治
資
源
，
以
致
於

邊
際
的
政
策
效
益
與
邊
際
的
政
治
成
本
之
比
率
全
部
相
等

，
且
政
治
信
用
供
給
的
總
數
將
不
會
超
過
限
度
.. 

巴
巴
ω

嵩
巴
σ

巴
巴
口

HUHNnlul]MHNhHUHNE. tm m
X
M
ν
H
f
+
σ

×

H
U
H
f
+
 

....

.. 
口
×
可
同
n
u

搏
器
爾
同

當
每
個
人
為
特
妹
的
政
策
安
置
政
治
資
源
時
，
這
些

偏
好
乃
受
政
治
體
系
所
註
朋
。

一
項
完
美
的
功
能
政
治
體
系
將
簡
化
贊
成
政
策
記
錄

的
政
治
資
源
總
合
，
且
資
源
的
總
合
相
對
於
那
些
政
策
，

而
後
答
應
於
勝
利
的
一
邊
。
從
政
府
獲
得
|
|
正
式
指
令

選
定
五
月
的
第
二
個
星
期
日
為
母
親
節
將
需
要
少
數
政
治

資
源
的
支
出
，
有
少
數
人
將
會
反
對
。
去
結
束
越
戰
也
需

要
大
量
的
政
治
資
源
，
因
為
有
許
多
人
願
意
委
託
大
量
的

政
治
資
源
給
相
對
的
政
策
目
標
。
師
然
個
人
有
不
同
的
政

治
資
源
預
算
來
運
作
，
其
編
好
乃
是
不
相
等
的
記
錄
。
在

社
會
福
利
計
畫
中
，
公
民
A
透
過
J

對
效
益
公
民
K

通
過

Z

的
稅
制
體
系
，
幾
乎
會
使
政
治
衝
突
更
加
密
集
。

捌
、
選
擇
的
過
程

(
ω
)
 

選
擇
的
政
治
過
程
於
是
為
社
會
選
擇
或
甚
至
近
似
最

適
大
社
會
安
置
的
中
心
。
艾
若
(
阿
S
Z
F

〉
門
門
。F

H
O
U
H
)
與
羅
森
伯
格

G
o
g
s
。
悶
。
F
S
σ
叩
門

m
w
5
2
)

是
處
理
包
含
在
社
會
選
擇
中
直
雜
情
況
的
兩
位
學
者
。
艾

若
定
下
一
嚴
厲
的
要
求
，
假
使
有
理
性
的
與
綜
合
的
集
體

選
擇
，
則
必
讀
配
合
好
。
羅
森
柏
格
指
出
，
有
可
知
的
「

價
值

一致
」
今
已

5
8

口
的
自
由

5
)

存
在
於
任
何
正

運
作
的
社
會
中
。
這
作
價
值
的
指
示
乃
藉
由
人
頡
學
(

自
岳
『
。

H
E
E
R
)
，
學
習
理
論
(
-
S
E
E
m
5
8
4

)
，
政
治
學
(
咕
。-
X
Z
己
的
立

8
2
)

，
及
社
會
學
理

論
〈
的
。
立
已
。
問
戶
口
已
旱
。
自
己
能
補
充
經
濟
的
洞
寮
力

及
給
予
理
性
的
引
導
於
社
會
選
擇
應
如
何
做
。
對
於
是
否

社
會
科
學
家
能
說

一
個
政
策
比
另
一
個
好
之
問
題
將
繼
總

有
大
量
的
爭
論
。
社
會
科
學
家
所
能
做
的
是
更
清
楚
他
說

明
這
些
課
題
是
包
含
在
公
共
社
會
福
利
選
擇
之
中
。

( 

缸
) 

玖
、
結

吾..ò.

H間

當
然
，
社
會
福
利
選
憐
的
批
評
問
題
不
會
因
本
文
的

復
習
專
用
概
念
而
更
為
簡
單
，
在
第
一
個
倒
子
中
，
沒
有

精
密
的
可
界
定
線
允
許
我
們
去
交
易
一
個
急
切
的
目
標
，

像
較
好
的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，
另
一
種
，
像
施
症
的
治
療
。

沒
有
人
能
以
學
院
粉
筆
投
浪
免
除
固
體
於
慎
重
地
強
制
非

教
用
於
另
一
個
間
體
。
不
同
的
學
者
已
認
為
，
假
如
政
治

學
者
僅
對
技
術
員
提
供
方
法
，
則
接
受
這
種
觀
念
就
如
在

烏
托
邦
為
引
導
的
神
奇
而
洞
悉
的
方
法
。
其
他
的
學
者
把

這
些
當
作
量
度
無
法
量
，
度
的
無
益
嘗
試
。

本
文
所
介
紹
的
經
濟
與
政
治
概
念
，
與
所
呈
現
的
分

析
樣
式
臨
對
無
事
一
無
好
處
，
也
對
任
何
事
無
好
處
。
公
認

他
有
許
多
攘
的
工
作
將
被
做
。
數
字
的
愛
好
與
數
學
的
奧

妙
將
被
用
來
迷
惑
某
些
混
淆
的
其
他
人
，
且
有
時
為
創
造

思
考
提
供
一
種
替
代
品
。
就
如
專
業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變
成

更
精
練
於
理
解
政
策
形
成
的
過
程
，
它
應
更
易
於
以
較
大

的
效
果
來
干
預
該
種
過
程
;
社
會
工
作
員
加
強
理
解
有
意

的
與
無
意
的
政
策
改
變
之
結
果
，
以
其
相
關
的
急
需
之
方

式
，
計
畫
能
更
實
際
地
定
算
級
。
當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目

標
變
得
更
為
精
確
與
較
少
曖
昧
，
以
致
將
使
社
會
工
作
員

的
潛
能
貢
獻
於
更
急
需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的
加
強
。
未
來
聽

年
就
如
過
去
接
年
，
對
傳
統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關
心
之
外
在

影
響
將
塑
造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。
當
前
的
與
計
量
的
社
會
福

利
計
畫
之
分
析
與
評
價
必
贊
同
時
以
兩
種
層
次
達
成
•. 

經

濟
上
的
有
效
性

(
4芸
且
凹
的
自
。
口
。
自
叩
門
旦
司
旦
出
立l

g

片
)
，
與
政
治
上
的
可
行
性

(
4早
已
凹
的
日
)
。
一
訂
戶
口
也

l

口
呵
峙
。
凶
的
心
泣
。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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